
维西县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指引目录

编制单位：维西县交通运输局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州级 县级 乡级 村级

1

运输服务

道路运输

1.道路旅客运输信息；
2.道路运输监督检查结果信息；
3.公路交通阻断信息。

《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指引》（交办办〔2021〕
75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2 水路运输 1.水路运输监督检查结果信息。
《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指引》（交办办〔2021〕
75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3 城乡旅客运输
1.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评价信息；
2.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信息；
3.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信息。

《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指引》（交办办〔2021〕
75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4 综合运输
1.综合交通运输及多式联运管理服务信息；
2.重要时段运输服务保障信息。

《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指引》（交办办〔2021〕
75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5 公共服务 四好农村路

1.农村公路建设计划和建设信息；
2.农村公路补助政策信息；
3.农村公路质量安全和养护管理信息。

《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指引》（交办办〔2021〕
75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州级 县级 乡级 村级

办事服务

办事指南

1.行政权力清单

2.以下事项办事指南：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
道路客运班线起讫地客运站点及途径线路备案；
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3.其他办事服务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3.《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2022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 ）
5.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实施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0〕1394号）
6.《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交办办〔2021〕75
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州交通运输局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6

1.行政权力清单。

2.以下事项办事指南：
县级权限范围内的航道工程竣工验收;
县级权限范围内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县、乡公路和农村公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核准;
县、乡公路和农村公路工程初步设计核准;
县、乡公路和农村公路设计变更核准;
县级权限范围内道路旅客运输;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除使用 4500千克及以
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
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许可;
县级权限范围内班线班次下限、车辆数量及要求
、道路客运班线起讫地客运站点及途径线路备案
。

3.其他办事服务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3.《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2022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 ）
5.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实施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0〕1394号）
6.《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交办办〔2021〕75
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州级 县级 乡级 村级

办事服务

办理结果

1.以下事项办办理结果：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
道路客运班线起讫地客运站点及途径线路备案；
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2.其他办理结果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3.《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2022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 ）
5.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实施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0〕1394号）
6.《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交办办〔2021〕75
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1
个工作日内

州交通运输部
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7

1.以下事项办办理结果：
县级权限范围内的航道工程竣工验收;
县级权限范围内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县、乡公路和农村公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核准;
县、乡公路和农村公路工程初步设计核准;
县、乡公路和农村公路设计变更核准;
县级权限范围内道路旅客运输;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除使用 4500千克及以
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
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许可;
县级权限范围内班线班次下限、车辆数量及要求
、道路客运班线起讫地客运站点及途径线路备案
。

2.其他办理结果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3.《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2022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 ）
5.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实施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0〕1394号）
6.《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交办办〔2021〕75
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县（市）交通
运输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网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____

√ √ √


